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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委干〔2023〕142号

中共海口市美兰区委

关于李伟等同志职务职级任免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区委各部门，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、

各人民团体党组（党委）：

经区委研究，决定：

李 伟同志任演丰镇党委委员、副书记、政法委员;

王 君同志任蓝天街道党工委委员；

廖 怡同志任中共美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新时代文明

实践中心办公室主任,免去其中共美兰区委组织部副科级巡察

专员职务;

周蒙娜同志任美兰区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;

陈凤燕同志任美兰区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;

杨 曼同志任美兰区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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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仲文同志任美兰区治安联防大队教导员(试用期一年);

何 新同志任海口市第九中学党总支书记;

范高彬同志任海口市第十中学党总支书记;

陈 振同志晋升为灵山镇一级主任科员;

陈小明同志晋升为美兰区档案馆一级主任科员；

林明养同志晋升为人民街道一级主任科员;

免去林师导同志演丰镇党委副书记、委员、政法委员职务,

二级主任科员职级,另有任用;

免去符 哲同志美兰区计划生育协会四级主任科员职级,

另有任用;

免去何邦烧同志海口市第二十八小学党支部书记职务,另

有任用。

中共海口市美兰区委

2023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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